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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7       股票简称：山东海龙      公告编号：2008-051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08 

年 10 月 18 日以书面形式下发给公司内部董事；以电子邮件、传真方

式下发给公司独立董事。会议于 2008 年 10 月 28 日在潍坊海龙宾馆

三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实际出席董事 10 人，

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逄奉建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三季报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2、审议修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修改内容见附件一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3、审议修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

案； 

修改内容见附件二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4、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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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资金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5、审议《山东凯利隆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8000 吨工业活性氧化镁

项目》的议案； 

山东凯利隆化工有限公司是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位于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 500 万元。

主导产品有工业活性氧化镁、工业轻质氧化镁等品种。现生产能力为：

工业活性氧化镁 600 吨，工业轻质氧化镁 400 吨。 

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氧化镁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开发，以“产、

学、研”相结合的研发方式，跟踪和引导国际高新技术的发展动态和

市场消费。先后完成了工业活性氧化镁、轻质氧化镁、电线电缆专用

氧化镁等新产品开发，产品在国内同行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本项目将于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尽快开工建设。本项目共设有两

条 4000 吨/年工业活性氧化镁生产线，年产工业活性氧化镁 8000 吨，

项目建设期为 8 个月。项目总投资 10800 万元，资金来源：自筹和银

行贷款。经测算，生产期内年销售收入和利润分别为 8400 万元和

2900.84 万元。 

产品用途：工业活性氧化镁系列产品主要用于橡胶、塑料、食品

及饲料添加剂、催化剂载体、高级绝热材料、磁性氧化镁等。 

市场前景：2007 年，我国工业活性氧化镁年产量为 2.15 万吨，

而国内的需求量为 4.3 万吨。预计，今后五年内我国工业活性氧化镁

的市场需求量将以 5%～8%的速度递增，市场前景非常可观。本项目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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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先进、成熟的技术和市场，投资小、收益高，对公司发展经

营形成的风险较小。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6、审议《山东海龙镁业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00 吨纳米氢氧化

镁阻燃剂及副产 3000 吨纳米硫酸钡添加剂项目》的议案； 

山东海龙镁业科技有限公司是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山微纳

工业新材料有限公司合作成立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6 月，位于

山东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央子镇海龙工业园内，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主营业务为生产、销售纳米氢氧化镁、纳米硫酸钡等主导产品。公司

主要投资项目为潍坊市加大“六项投入”中第五类节能环保产业，属

于主要业态（二）环保领域中的资源综合利用、废液（水）综合利用

项目，从晒盐废液（苦卤）中提取 Mg2+、和 SO42-。 

本项目将于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尽快开工建设。本项目设计年生

产纳米氢氧化镁 10000 吨，副产品纳米硫酸钡 3000 吨。该项目总投资

估算为 15007 万元，资金来源：自筹和银行贷款。项目建设期 1 年，

该项目投产后实现年销售收入 18750 万元，利润 5606.44 万元。 

产品特点：本项目的产品纳米氢氧化镁是近年来开发的一种新型

无机阻燃剂。产品粒子具有纳米级尺度，具有接近原子间价键的理论

强度，物理、化学性能特别优异，不溶于水，溶于酸和铵盐溶液。它

具有阻燃、消烟和纳米增强填充三重功能，热稳定性好、不挥发、不

产生有毒气体、不腐蚀加工设备。 

产品用途：纳米氢氧化镁能均匀地分散于 PA、PP、ABS、PVC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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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塑料产品中，广泛应用于建筑材料、保温材料、阻燃塑料装饰

材料、发泡保温隔热材料、家电及办公室设备等的增强阻燃部件和涂

料领域的阻燃、消烟，也用作抗酸剂、吸附剂、电绝缘材料和过滤材

料，在几乎不影响使用强度的情况下显著提高材料的阻燃、抑烟、防

滴等性能。 

市场前景：近年来，纳米氢氧化镁作为无机阻燃剂受到高度重视，

发展较快。国内外一致认为纳米氢氧化镁将成为主要的无机阻燃剂，

应用纳米氢氧化镁是阻燃剂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当前，国际上阻燃

材料的发展呈现两个重要特点；一是阻燃剂需求总量快速增长；二是

阻燃剂品种朝着低烟、无毒、无卤化方向发展。 

据国家塑料产业统计，2005 年进口氢氧化镁是 5 万吨，2006 年进

口量是 6.8 万吨，2007 年更达到 9 万吨。每年中国的材料生产商应用

的氢氧化镁巨大，由于各种材料的涨价，包括资源性的矿材涨价，市

场估计 2008 年氢氧化镁的用量会超过 10 万吨。 

目前，全球氢氧化镁阻燃剂总产量达到 20 万吨/年，占阻燃剂市

场的 10.9%，随着溴化物阻燃剂逐步退出市场，氢氧化镁阻燃剂的需

求总量将会快速增长。我国近年来合成高分子材料发展迅速，据估计，

塑料阻燃剂年用量将达到 210 万吨以上，若其中无机阻燃剂占 50％，

而氢氧化镁阻燃剂占无机阻燃剂 30％左右，则每年需要氢氧化镁阻燃

剂就达 31.5 万吨。我国目前氢氧化镁年产只有 1.5 万吨，纳米氢氧化

镁更少。预计未来 5 年内，我国阻燃剂消费量年均增长率可达到 20%。

可见氢氧化镁，特别是纳米氢氧化镁的发展空间很大，我国发展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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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燃剂是当务之急，市场容量很大，氢氧化镁发展潜力巨大。本项目

因公司拥有先进、成熟的技术和市场，投资小、收益高，对公司发展

经营形成的风险较小。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7、审议《王志刚先生、潘爱玲女士两名独立董事任职到期更换

并提名韩光亭先生、袁明哲先生、郝晓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王志刚先生、潘爱玲女士连续任职时间已超过六年，

申请辞去独立董事职务。经董事会推荐，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提名

韩光亭先生、袁明哲先生、郝晓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根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本次独立董事选

举将采取差额选举制、累积投票制。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将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若深圳

证券交易所未对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出异议，公司则按规定将上述独立

董事候选人资料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8、审议《关于召开 200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0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将审议以下事项： 

（1）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

司资金制度》的议案； 

（2）审议修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3）审议关于《更换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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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王志刚先生、潘爱玲女士连续任职时间已超过六年，

申请辞去独立董事职务。经董事会提名并审核通过，公司将从韩光亭

先生、袁明哲先生、郝晓明先生三位中选出两名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成员。根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本次独

立董事选举将采取差额选举制、累积投票制。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0 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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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修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 

原文： 

第四十三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以后

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五）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第一百一十三条 

（一）公司对外投资、收购或者出售资产（包括股权）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还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公司对外投资、收购或出售资产的交易金额（含承担债务、费用等）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2、公司对外投资、收购或出售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超过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 

3、公司对外投资、收购或出售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

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4、公司对外投资、收购或出售资产产生的利润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 

5、收购或出售资产的资产总额连续十二个月之内累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的 30%以上（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

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二）董事会对外担保的权限： 

单笔担保金额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对外担保总额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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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为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无论数额大小，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均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的权限：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除公司受赠

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外）金额超过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还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一百三十三条 

5、收购或出售资产的资产总额连续十二个月之内累计为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总资产的 10%以下（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

者作为计算数据）。 

 

 

修改为： 

第四十三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连续 12 个月内本公司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以

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五）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六）连续 12 个月内本公司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

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第一百一十三条   

（一）公司对外投资、收购或者出售资产（包括股权）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还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公司对外投资、收购或出售资产的交易金额（含承担债务、费用等）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2、公司对外投资、收购或出售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超过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人民币。 

3、公司对外投资、收购或出售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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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务收入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4、公司对外投资、收购或出售资产产生的利润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人民币。 

5、收购或出售资产的资产总额连续十二个月之内累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的 30%以上（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

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二）董事会对外担保的权限： 

单笔担保金额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保总额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连续12个月公司内担保

金额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30%；连续12个月内公司担保金额不得

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且绝对金额超过5000 万元人民币。 

为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无论数额大小，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均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的权限：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除公司受赠

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外）金额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还须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第一百三十三条   

5、收购或出售资产的资产总额连续十二个月之内累计为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总资产的 10%以下（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

者作为计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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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修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部分条款 

在原制度中增加“4、招股说明书、募集说明书与上市公告书”和“7、信息

传递、审核及披露流程”两条内容，原制度中的第 4、第 5、第 6、第 7 条分别变

更为新制度中的第 5、第 6、第 8、第 9 条，其他内容不变。 

增加条款： 

4、招股说明书、募集说明书与上市公告书 

4.1 公司编制招股说明书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凡是对投资者作

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均应当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公开发行证券的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司应当在证券发行前公告招股

说明书。 

4.2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招股说明书签署书面确认意

见，保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招股说明书应当加盖公司公章。 

4.3 证券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至发行结束前，发生重要事项的，公

司应当向中国证监会书面说明，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后，修改招股说明书或者作

相应的补充公告。 

4.4 申请证券上市交易，应当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编制上市公告书，并经

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后公告。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上市公告书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保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上市公告书应当加盖公司公章。 

4.5 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引用保荐人、证券服务机构的专业意见或者报

告的，相关内容应当与保荐人、证券服务机构出具的文件内容一致，确保引用保

荐人、证券服务机构的意见不会产生误导。 

4.6 本办法 4.1 至 4.5 有关招股说明书的规定，适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4.7 公司在非公开发行新股后，应当依法披露发行情况报告书。 

7、信息传递、审核及披露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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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及时组织编制定期报告草案。定期报告编写完成

后，由董事会秘书负责送达公司各董事审阅。公司董事在审阅后由董事长召集和

主持董事会审议定期报告。对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定期报告经监事会审核后，再由

董事会秘书负责组织定期报告的披露工作。 

7.2 本办法 6.2 条规定的负有报告义务的责任人知悉重大事件发生时，应当

立即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总经理办公室进行汇报，履行报告义务，

由总经理办公室负责向董事长汇报；董事长在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向董事会报

告，并敦促董事会秘书组织临时报告的披露工作。 

7.3 董事会秘书接到证券监管部门的质询或查询后，应及时报告公司董事长，

核实后如实向证券监管部门报告。如有必要，由董事会秘书组织起草相关文件，

提交董事长审定后，向证券监管部门进行回复，并按照要求披露补充公告。 

 


